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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生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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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前面两章中，我们由对义务的敬重心，提示了义务的至上性，由对义务的认识心，提示了义务的普遍性。
每个人来到这世界上，都负有他"无所逃于天地之间"的义务，但是否能说，他就是为这义务而生的呢？在某种意
义上确实是这样，当一个人临终的时候，有什么能比他觉得他履行了他做为一个人的天职更让他感到心安呢？如
果他还觉得他已竭力完成了他的特殊使命， 那就更让他感到欣慰了。但是，我们在此可以容易地看出，这是最
广义地理解"义务"，对一般"天职"和特殊"使命"的履行虽然涉及到一种形式的义务感，并包含有道德义务的内
容，但它也含有另外一些特殊的内容，生命是由所有这些内容，而不是由其中一些成分构成的，所以，我们不能
在全部的意义上说人是为义务而生，为道德而生的，相反，我们要说道德是为了生命，为了人的，这也涉及到我
们为义务寻求理由和根据的一种努力。 

  义务可以有一种超越的根据，这种超越的根据取何种形态与不同的文化传统有关。但我们现在不想讨论这种

根据，而是考虑∶是否人类生活本身就能为人的义务提供充分的根据--这里所说的"充分"，是指这种论据足以使

我们在行动中毫不怀疑，毫不动摇地遵从义务的命令。寻找这种论据也就是寻找理由，寻找理性的证明，这种理

由和证明，是可以超越文明和传统的差异而具有一种普遍性的，因为人类的生活就具有一种普遍性。比方

说，"人是合群的动物"或者说"人是社会的动物"，社会性就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普遍性。在这一基本的普遍性之

外，也还有一些涉及到历史和时代的普遍性，我们就可以把所有这些普遍性视作人们义务的根据。 

  我们要注意∶问"一个人为什么应当履行义务？"与问"我为什么要履行义务？"是有区别的，前者的主语"一

个人"实际上是指"每个人"，就是说，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，已经采取了一种普遍的观点，一种社会的观点。

所以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应当到社会中去寻找，个人义务的根据与制度正义的根据实际上是一致的。至于第

二个问题∶"我为什么要履行义务？"则在逻辑上后于第一个问题，须在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之后才能回答。对后一

问题的一般回答大概是取这样一种形式∶"因为你也是一个人，一个有理性的人。"而在实际的问答中却肯定还要

涉及一些特殊的理由，而对第一个问题--也就是我们要在这一章中回答的问题，则完全可以采取一种普遍的、超

越了自我主体和特殊境遇的观点。 

  很明显，我们对义务根据问题的回答是指向"生生"的，即认为个人义务的提出是因为它们和生命的保存和发

展有一种根本的联系。 

  这里的"生生"是指一种普遍的"生生"，社会的"生生"，而不是一种自我的"贵生"、"养生"，也就是说，是要

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考虑使每一生命都能够存在，都能够展开，而不是一种个人的追求和策略。这"生生"中的"生

命"一词按理不应排斥向"所有有感性的存在"开放，但是，在此我们还是仅在一种"一种有理性的存在"的意义上

讨论，即专指"人的生命"。 

  我们在"生生"这一章探讨了人的义务从哪里来的问题之后，还要在下一章"为为"中讨论这负有义务的人向哪

里去，即他如何看待人生，看待社会，看待政治，对此，他应采取一种什么基本态度的问题。我们将由此结束对

良心的探讨。总之，我们的意旨是∶不仅要使良心与义务联系起来，还要使道德与人生联系起来。 

  人们实际上所持的"生生"观念在不同的文明，以及同一文明的不同历史阶段自然有些不同的涵义，它会发生

变化，本章的主要任务也就是要试图描述和分析"生生"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嬗变。然而，我们为此却又不能不同时

把"生生"也作为一种如韦伯所说的理想的分析范畴，赋予它一些在真实的历史范畴中不一定具有的特定含义，这

是我们要在这里首先说明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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